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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某单位车辆租赁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
	2026-YKGJGXXLDD-F9002












某单位



报价人须知
报价书构成
（一）报价表（附件1）
（二）相关资格证明文件（除必须要求原件外，其他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均可）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附件2）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3）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施设备、专业技术能力和固定的生产经营、服务场地。①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车龄须在3年以内。提供相关承诺书。②供应商须有固定经营场所，提供本公司自有车辆存放场所相关证明材料（自有房屋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租赁提供合同及对应付款记录复印件）。③车辆驾驶员年龄需在55岁（含）以内，驾龄5年以上，提供相关承诺书。
（三）承诺函（附件4）
未密封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未送达我单位的一律拒绝收取。提交材料至少包含上述资料，缺少一项其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所有资料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完善相关签名并密封，未盖公章视为无效报价。
报价人须按上述统一格式及顺序向采购人提供《报价书》，否则可能被视为无效报价。

附件1
	报价表

	

	项目名称
	采购详细
	报价（总价）

	某单位车辆租赁服务项目
	详见清单
	

	报价时间
	2026年  月  日    时  分

	报价地点
	

	报价方式
	

	报价人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
	                              盖章


某单位车辆租赁服务项目采购清单

	序号
	数量
	座位数
	用车项目 
接、送
	单价（元/趟）
	超时/公里费用（元）
（仅限包车）

	1
	1
	5
	单位-昆明南站、
昆明南站-单位
	
	/

	2
	1
	7
	
	
	/

	3
	1
	17
	
	
	/

	4
	1
	26-38
	
	
	/

	5
	1
	47-51
	
	
	/

	6
	1
	5
	单位-长水机场、
长水机场-单位
	
	/

	7
	1
	7
	
	
	/

	8
	1
	17
	
	
	/

	9
	1
	26-38
	
	
	/

	10
	1
	47-51
	
	
	/

	11
	1
	5
	包车（天）
（每天不超过8小时或200公里）
	
	

	12
	1
	7
	
	
	

	13
	1
	17
	
	
	

	14
	1
	26-38
	
	
	

	15
	1
	47-51
	
	
	

	备注
	1.报价须为最终含税包干报价，包含（但不限于）汽油费、驾驶员出车费用、过路费、停车费、发票税款等所有费用。
[bookmark: _GoBack]2.比价表中报价为本采购清单序号1-15单价报价之和，最低者为成交人。如序号1-15单价之和相同，则选取序号1-5单价报价之和，最低者为成交人。如序号1-5单价之和也相同，则选取序号6-10单价报价之和，最低者为成交人。如序号6-10单价之和也相同，则选取序号11-15单价报价之和，最低者为成交人。如序号11-15单价之和也相同，由比价小组通过现场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成交人。
3.比价小组认为供应商报价低于其他所有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平均报价40%，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比价小组应当要求报价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报价合理性的书面说明和履约担保承诺，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报价供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或比价小组认为其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按照无效报价处理。（计算总合计价）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姓名）系（报价方全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国徽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人像面）






                   报价供应商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如有授权填写）
某单位：
（报价方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授权（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为全权代表，参加贵部组织的项目编号为 （项目编号）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全权处理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报价供应商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
授权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通讯地址：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人像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国徽面）





附件4
供应商承诺声明

某单位：
我单位（报价供应商全称）自愿参加贵部组织的（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采购活动，承诺声明如下：
一、供应商诚信承诺
1.如实编写投标文件，对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文件材料、图片影像、财务数据、资产情况及相应证明等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因单位转制、兼并、股改等特殊情况，无法提供原始材料、财务数据、资产情况等，造成单位信息难以确认时，自愿放弃参加军队采购活动。
3.在提供投标文件或现场核查时，如存在伪造文件材料，提供虚假图片影像、业绩合同、材料数据等，造假或篡改相关数据及资产等情况，自愿放弃中标资格并无条件接受相应处罚。
二、保密承诺
1.严格遵守国家和军队的保密法律法规，履行保密义务。
2.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或传播本次采购项目相关信息。
3.不违规记录、存储、复制本次采购项目相关信息。
4.招标文件以及相关技术文件专室放置、专盘存储、专人管理。
5.未经采购机构审查批准，不得擅自在互联网、通讯媒体等发表涉及此次采购项目相关信息。
三、未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承诺
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mil.cn）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以及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期内）。
四、关联关系企业不参与采购活动承诺
与我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未参加同一包采购活动。
我单位为生产型企业的，与我单位生产场经营地址或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其他生产型企业，未参加同一包采购活动。
我单位为非国有销售型企业的，与我单位以及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其他非国有销售型企业，也未参加同一包采购活动。
我单位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合同缔约方不存在控股或管理关系。
五、前3年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参加军队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200万元以上）等重大违法记录；
六、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书面声明
我单位近3年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七、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
我单位为非外资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

如果我方违反上述承诺声明内容，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接受军队采购管理部门和采购机构按国家和军队有关法规作出的相关处罚。




 
          报价供应商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